
汾商发〔2023〕17 号

各电商企业、有关商协会：

为深入推动汾阳市电子商务产业发展工作，助力乡村振兴，

实施市场主体倍增工程，全方位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，根据《汾

阳市委办公室、汾阳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汾阳市扶持电子商务行

业发展奖励办法的通知》（汾办字〔2022〕43 号），对我市电子

商务行业发展、产业转型发挥示范带动作用的优秀企业、个体、

电商直播从业人员进行表彰奖励。现结合我市实际，制定本方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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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指导思想

坚持公平、公正、公开的原则，表彰、宣传我市在电子商务

行业创新创业实践中具有突出业绩的电商带头人以及直播带货

网红，弘扬电商创业精神，激发电商发展内生动力，深入推进我

市电子商务产业发展，持续培育高水平、高层次、高素质的电商

人才队伍，助力乡村振兴，为我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。

二、实施步骤

1.公开征集：2023 年 7 月 18 日—2023 年 7 月 24 日

2.评选阶段：2023 年 7 月 25 日—2023 年 8 月 10 日

3.评选结果公示：2023 年 8 月 11 日—2023 年 8 月 15 日

三、组织单位

主办单位：汾阳市人民政府

承办单位：汾阳市商务局

协办单位：山西乐村淘网络科技有限公司

天津伍创电子商务有限公司

四、报名要求

（一）电商带头人

1.报名条件

（1）在汾阳市域内注册、从事汾阳本地名特优产品销售的

电商企业、个体户等单位负责人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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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电商带头人需为相关单位、企业负责人，包括但不限

于相关单位、企业法定代表人、总经理、副总经理、电商部门负

责人，在本单位或企业工作时间不少于半年；

（3）线上销售平台为淘宝、京东、拼多多、抖音、快手、

小红书等平台；

（4）线上销售产品为汾阳市名特优产品；

（5）诚信经营，无不良信用、违法违规记录。在电商行业

从业经验丰富，并在当地具有示范带动作用，为推动我市电商发

展做出积极贡献的。

2.报名材料

（1）填写“2022年度汾阳市电商带头人报名表”（附件一）；

（2）企业、单位营业执照原件照片及复印件；

（3）电商带头人本人一寸红底免冠照片 2 张、身份证复印

件、工作年限及岗位的工作证明；

（4）2022 年度线上销售平台店铺年销售总额后台截图；

（5）线上销售产品后台相关数据截图（包括线上所销售产

品的商品列表截图、2022 年每月订单列表截图、2022 年全年订

单数据截图）；

（6）企业、单位近三年获得的荣誉证书复印件、照片等；

（7）提供本人签字的材料真实性承诺书；



— 4—

（8）提供本人的无违法记录证明；

（9）企业、单位聘用 10 名以上员工的劳动合同原件照片及

复印件或 6 个月以上工资发放凭证作为报名加分项参与评分；

（10）活动组织方需提供的其他资料。

（二）直播带货网红

1.报名条件

（1）积极参与政府组织的相关活动，按时按要求报送政府

相关部门要求的相关数据；

（2）2022 年在汾阳本地工作时间不少于 6 个月；

（3）直播带货产品为汾阳本地名特优产品；

（4）直播带货平台为淘宝、京东、拼多多、抖音、快手、

小红书等平台；

（5）账号创作方向积极向上，为汾阳市产业产品宣传推广

做出贡献，使用自媒体推介汾阳正能量题材及直播带货，销售汾

阳名特优产品；

（6）诚信经营，无不良信用记录，违法违规记录。在电商

行业从业经验丰富，并在当地具有示范带动作用，为推动我市电

子商务行业发展做出积极贡献的。

2.报名材料

（1）填写“2022年度汾阳市直播带货网红报名表”（附件二）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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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直播带货网红需提供本人户口簿、身份证或由当地社

区或居委会出具的居住证明（需证明 2022 年本人在汾阳本地工

作时间/居住时间不少于 6 个月）；

（3）2022 年度线上销售平台店铺年销售总额后台截图；

（4）线上销售产品授权书原件照片及复印件；线上销售产

品后台数据截图，包括产品橱窗后台为汾阳本地名特优产品截图、

2022 年每月订单数据截图、2022 年全年订单数据截图；

（5）直播带货平台粉丝量截图；

（6）提供本人签字的材料真实性承诺书；

（7）提供本人的无违法记录证明；

（8）活动组织方需提供的其他资料。

以上材料需提供电子版文件及纸质版文件，纸质版文件需胶

装一式三份。

（三）报名方式

1.线上报名：请将电子版报名材料发送至邮箱：

1120053961@qq.com；

2.线下报名：请将报名材料打印盖章，经初审后，胶装本三

份提交到汾阳市电子商务公共服务中心（汾阳市汾酒大道会展中

心 11 号门）。联系电话：18735803732（李女士）。

报名单位（个人）填写报名表中主要事迹与账号运营情况时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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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求内容真实，生动详实，包括个人基本情况、经营主体介绍、

以往及目前经营状况、如何依托电子商务等手段开展带动就业情

况、致富成果、未来发展目标和方向等内容。

五、活动安排

（一）前期宣传

通过汾阳市融媒体中心、电商公共服务中心公众号、抖音

APP、快手 APP、今日头条、微博等网络平台进行发布。

（二）评审阶段

1.成立专家评审小组

成立《汾阳市电商带头人和直播带货网红专家评审小组》，

聘请有相关资质的第三方企业（专家）。

2.初选阶段

制定综合评选细则。聘请专家成立评审小组制定评选细则，

对报名企业及个体进行初步评选，然后对电商带头人及直播带货

网红初选名单进行公示，公示期 5 天。

3.网络投票及评审

为使评选工作更加公平、公正、公开，预选成功的 20 名电

商带头人及直播带货网红由微信小程序进行网络投票。评审分数

总分为 100 分，资料评审分数占 80％，微信投票分数占 20％。

同时对通过初选和网络投票的电商带头人及直播带货网红的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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销售额数据及评审要求的相关资料进行现场核实，由专家评审组

进行综合打分，评审过程由汾阳市公证处全程参与。

4.确定评选结果人员名单

根据综合评审结果，评选出 10 名电商带头人及 10 名直播带

货网红，不如实提供相关数据资料者视为主动放弃，取消评选资

格。评审结束后，通过主要媒体和各网络平台公开评审结果，公

示 5 日。

5.组织颁奖

对评选出的10名电商带头人和10名直播带货网红由市政府

组织进行颁奖。

六、奖项设置

1.此次活动评选出的 10 名电商带头人，奖项为荣誉证书及

奖金，其他参加评选人员根据评审情况发放鼓励奖品。

2.此次活动评选出的 10 名直播带货网红，奖项为荣誉证书

及奖金，其他参加评选人员根据评审情况发放鼓励奖品。

此活动方案由汾阳市商务局负责解释。

附件一：2022 年度汾阳市电商带头人报名表。

附件二：2022 年度汾阳市直播带货网红报名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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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三：申报材料真实性承诺书模板。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汾阳市商务局

2023 年 7 月 13 日

汾阳市商务局办公室 2023 年 7 月 13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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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一：

姓 名 性 别

一寸

红底免冠

民 族 出生日期

学 历 政治面貌

联系电话 身份证号

2022年度

网络销售额

工作单位

企

业

运

营

情

况

说

明

及

主

要

事

迹

（可另附页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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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二：

姓 名 性 别

家庭住址 联系电话

身份证号 账号 ID与昵称

所属平台 粉丝数量

带货产品

数量

2022 年度

直播带货销售额

账

号

运

营

情

况

（可另附页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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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三：

市商务局：

本 承诺：严格按照《汾阳市商务局关于评选2022

年度“电商带头人”和“直播带货网红”的实施方案》（汾商发

〔2023〕17号）的相关要求，参加2022年度 的

评选活动，对所填报的各项内容和递交的申报材料的真实性、准

确性、完整性负责，所有复印件均与原件相同，如有虚构、失实、

欺诈等情况，愿意承担由此产生的全部责任和后果。

承诺： （单位/个人）（章）

法定代表人签字：

2023 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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